
附件 3

特种设备大检查现场检查表
类
别

检查
编号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使
用
单
位
安
全
管
理

1
是否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
配备专兼职管理人员

符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2.3、2.4
的要求

2
是否按规定建立安全管理
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

符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TSG 08-2017）2.4、2.6
的要求

3
是否制定事故应急专项预
案并有演练记录

针对在用的各类特种设备，均制定事故应急专项预案，
每年至少演练一次并进行记录。

4
是否建立设备档案，档案是
否齐全

对在用的每台特种设备局建立“安全与节能技术档案”，
并做到一机一档，档案内容符合符合《特种设备使用管
理规则》（TSG 08-2017）2.5 的要求。

5
所抽查设备是否在定期检
验有效期内

查验所抽查设备的定期检验报告，应在报告所注明的下
次检验期内；新安装设备应检查监督检验报告（压力容
器除外，可查验注册登记表中注明的下次检验时间）

6
所抽查的设备是否按规定
进行日常维护保养或者定
期自行检查并有记录

使用单位应当根据设备特点和使用状况，对特种设备进
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应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和产品使
用维护保养说明要求；定期自行检查的时间和内容应当
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范。（固定式压力容器为月检、年
检，具体内容详见《固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电梯为日检；大型游乐设施为每日运营前空载试运行检
查等，具体详见设备使用维护说明书）

7
抽查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
人员证件是否在有效期内

查看是否在证件注明的有效期内（证件每 4 年复审一次）。

8
是否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培训记录

查看是否制定针对使用特种设备的安全培训计划、以及
填写相应培训记录。商场、超市等单位是否针对扶梯附
近的员工和商铺人员进行培训。

锅

炉

9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具有有
效证件

是否有附件 2 中所列相应项目的持证作业人员，且证件
是否在注明的有效期内（司炉人员、锅炉水处理人员、
安全管理人员）。

10
是否有使用登记证，是否在
检验有效期内

检查是否有锅炉使用登记证；检查锅炉的监督检验报告
（新安装锅炉）或锅炉的内部检验报告及外部检验报告
是否在检验期内。



类
别

检查
编号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锅

炉

11
液位（面）计是否有最高、
最低安全液位标记

液位计的上部和下部应红色线条标记出最高和最低安全
水位。

12
安全阀是否有有效的校验
报告或标记

检查安全阀上的检验标牌及安全阀校验证书，查验是否
在下次校验期内。（校验期一般为 1 年）

13
压力表是否有有效的检定
证书或标记

压力表是否完好且工作正常，检查压力表上粘贴的检定
标记和检定证书，查验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每半年检
定一次）。压力表上是否有最大工作压力标记。

14
水位、压力是否在允许范围
内

观察锅炉水位计液面是否在水位计中间部位上下波动；
观察锅炉压力表显示的压力值是否在锅炉铭牌注明的额
定工作压力范围内。

15 是否及时填写运行记录 检查锅炉运行记录是否按时、完整填写。

16
是否有水（介）质化验记录
和定期水质化验报告

检查锅炉使用单位持证水质化验人员是否进行水质化验
并记录。

压
力
容
器

17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具有有
效证件

是否有附件 2 中所列相应项目的持证作业人员（注：医
院中使用的属于压力容器范畴的消毒柜一般为快开门式
压力容器），且证件是否在注明的有效期内。

18
是否有使用登记证，是否在
检验有效期内

检查是否有质监部门或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颁发的使
用登记证或注册登记表；检查是否在压力容器定期检验
报告注明的下次检验期内。（注：新安装的压力容器在
投用后 3 年内进行首次定期检验，可以通过查看使用登
记表中注明的首次检验时间来判断是否超期）。

19
安全阀是否有有效的校验
报告或标记

检查安全阀上的检验标牌及安全阀校验证书，查验是否
在下次校验期内。（校验期一般为 1 年）

20
压力表是否有有效的检定
证书或标记

检查压力表上粘贴的检定标记和检定证书，查验是否在
检定有效期内（每半年检定一次）。压力表上是否有最
大工作压力标记。

21
是否按规定进行年度检查
（查看该台设备的年度检
查报告）

查看所查压力容器的年度检查报告。（注：年度检查为
使用单位定期自行检查项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可由
使用单位安全管理人员组织进行，也可委托有资质检验
机构进行，年度检查报告应由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
或授权安全管理人员审批。报告的样式和内容应符合《固
定式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要求》。）



类
别

检查
编号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压
力
管
道

22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按规定
具有有效证件

按照附件 2，压力管道作业人员不需要持特种设备作业人
员证件。

23
是否有使用登记证，是否在
检验有效期内

检查是否有压力管道使用登记证或使用登记表（注：长
输管道和公用管道暂停使用登记）；检查是否在压力管
道监督检验报告（新安装）或定期检验报告注明的下次
检验期内。

24
安全阀是否有有效的校验
报告或标记

检查安全阀上的检验标牌及安全阀校验证书，查验是否
在下次校验期内。（校验期一般为 1 年）

25
压力表是否有有效的检定
证书或标记

检查压力表上粘贴的检定标记和检定证书，查验是否在
检定有效期内（每半年检定一次）。压力表上是否有最
大工作压力标记。

26
是否有运行、检修和日常巡
检记录

检查压力管道运行、检修、日常巡查记录。

27 是否开展年度检查

查看所查压力管道的年度检查报告。（注：工业管道年
度检查为使用单位定期自行检查项目，长输管道、公用
管道为定期检验项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可由使用单
位安全管理人员组织进行，也可委托有资质检验机构进
行，年度检查报告应由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负责人或授权
安全管理人员审批。报告的样式和内容应符合《压力管
道定期检验规则-长输（油气）管道》、《压力管道定期
检验规则-公用管道》、《压力管道定期检验规则-工业
管道》。）

电

梯

28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具有有
效证件

检查是否有持证安全管理人员，且证件是否在注明的有
效期内。

29
是否有使用登记标志，并按
规定固定在电梯的显著位
置，是否在下次检验期限内

检查电梯轿厢内是否在显著位置粘贴“电梯使用标志”；
检查是否在电梯使用标志注明的下次检验期内。

30
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
是否置于易于为乘客注意
的显著位置

曳引式乘客电梯：检查电梯轿厢内是否在显著位置粘贴
安全注意事项及安全警示标志；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是否在出入口设置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注：至少
应有“小孩必须拉住”、“宠物必须抱着”、“握住扶
手带”、“禁止使用手推车”四项警示标志）

31
电梯内设置的报警装置是
否可靠，联系是否畅通

检查电梯轿厢内是否设置应急报警装置，应急报警装置
是否能正常使用，接收端是否有人 24 小时值守。

32
抽查呼层、楼层等显示信号
系统功能是否有效，指示是
否正确

现场在电梯间召唤电梯以及在轿厢内随机选择多个楼
层，查看功能是否正常。



类
别

检查
编号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33 门防夹保护装置是否有效
现场在电梯门关闭时，插入异物，验证门防夹装置是否
有效。

电

梯

34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入
口处急停开关是否有效

现场在确认电梯上没有乘客，并由使用单位安排专人在
入口看护基础上，进行验证。

35
限速器校验报告是否在有
效期内

现场检查电梯限速器校验标志或校验报告（可以由电梯
维保单位进行校验或委托检验机构进行校验），查看是
否在其注明的下次校验期内（注：使用不足 15 年的限速
器每 2 年校验一次，使用超过 15 年的，每一年校验一次）。

36
是否有有效的维保合同，维
保资质及人员资质是否满
足要求

要求使用单位提供签约维保单位资质证明材料，查验维保
单位资质级别是否与所维保电梯相适应（注：A 级参数不
限；B 级额定速度不大于2.5m/s、额定载重量不大于 5t 的
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液压电梯、杂物电梯，以及所有技
术参数等级的自动人行道和自动扶梯；C 级额定速度不大
1.75m/s、额定载重量不大于 3t 的乘客电梯、载货电梯，以
及所有技术参数等级的杂物电梯、自动人行道和提升高度
不大于6m 的自动扶梯）；查看维保记录上维保人员签名，
要求提供其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件。

37
是否有维保记录，并经安全
管理人员签字确认，维保周
期是否符合规定

检查维保记录，维保记录应有使用单位持证安全管理人
员签字确认；维保记录应按时间顺序有半月维保记录（周
期不超过 15 天），季度维保、半年维保、年度维保记录
（详见电梯维护保养故障（TSG T5002-2017）。）

38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具有有
效证件

是否有附件 2 中所列相应项目的持证作业人员（安全管
理、司机、指挥人员；起重机械地面操作人员和遥控操
作人员、桅杆式起重机和机械式停车设备的司机不需要
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件》），且证件是否在注明
的有效期内。

起
重
机
械

39

是否有使用登记证，是否有
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并按规
定固定在显著位置，是否在
检验有效期内

应有原质监部门或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颁发的使用登
记证或注册登记表；应在显著位置固定由检验机构发放
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并在检验期内（无法固定的，应
保存在安全技术档案内）。

40
是否有必要的使用注意事
项提示牌、吨位标识

应在设备使用现场设施使用注意事项提示牌，在起重机
械显著位置标示吨位（例如在横梁上喷涂）

41
运行警示铃、紧急停止开关
是否有效

在现场要求持证作业人员进行验证，应有效。

42
抽查检修记录是否及时填
写

应有定期自行检查记录和维修记录。

43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具有有
效证件

是否有附件 2 中所列相应项目的持证作业人员（安全管
理、司机），且证件是否在注明的有效期内。



类
别

检查
编号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客
运
索
道

44
是否有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并按规定固定在显著位置，
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应在设备出入口或售票处等显著位置固定安全检验合格
标志，并在有效期内。(客运索道定期检验分为全面检验
和年度检验，客运架空索道和客运缆车在安装监督检验
合格后每三年进行一次全面检验，期间的两个年度，每
年进行一次年度检验。客运拖牵索道每年进行一次年度
检验。)

45

进站口是否设乘客安全注
意事项，站台是否按规定设
上下车线、禁止线等安全标
志

现场检查确认（安全注意事项内容应满足维护保养说明
书的要求，应包括乘客适应范围、禁忌事宜等）

46
吊篮、吊箱内是否有安全说
明

现场检查确认

47

站房之间是否有专用电话，
并至少有一条外线电话，是
否能保持通讯可靠；沿线广
播是否可以及时通知乘客
应注意事项

现场检查时，要求使用单位作业人员进行验证。

48 是否有应急救援装备 应满足设备维护保养说明书和应急救援的实际需求。

49
抽查运行、检修记录是否及
时填写

调取设备维护保养说明书，检查是否按其要求的频次、
内容开展运营前试运行检查、日常检查、定期自行检查、
维护保养并记录。

50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具有有
效证件

是否有附件 2 中所列相应项目的持证作业人员（安全管
理、操作；设备运营期间，至少有 1 名安全管理人员在
岗），且证件是否在注明的有效期内。

大
型
游
乐
设
施

51
是否有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并按规定固定在显著位置，
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应在设备出入口或售票处等易于乘客看见的位置固定安
全检验合格标志，并在有效期内（定期检验周期为 1 年）。

52
是否设有显著的警示标志，
进出口是否设有显著的乘客
须知和身高标尺等安全标志

现场检查进行确认（内容应符合设备设备维护使用说明
书的要求）

53
抽查配备的安全带、安全压
杆等安全保护装置是否有
效

现场检查确认。



类
别

检查
编号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54
抽查座舱舱门锁紧装置是
否有效

现场检查确认。

大
型
游
乐
设
施

55
抽查运行、检修记录是否及
时填写

调取设备维护保养说明书，检查是否按其要求的频次、
内容开展运营前试运行检查、日常检查、定期自行检查、
维护保养并记录。

56 检查重大节日自查情况
大型游乐设施使用单位是否在重大活动或者重大节日前
开展专项自查。

57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具有有
效证件

是否有附件 2 中所列相应项目的持证作业人员（安全管
理、司机）

场
（

厂）
内
专
用
机
动
车
辆

58
是否有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是否在有效期内使用；是否
取得有效牌照

应在设备显著位置固定安全检验合格标志（非公路用旅
游观光车张贴在驾驶室挡风玻璃的右前方），并在有效
期内（实施定期检验，含首检，在首次投入使用前，由
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办理使用登
记，其后按周期每年检验一次）

59 是否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60 车辆的照明系统是否正常 现场要求设备操作人员进行验证。

61
车辆的行车、驻车制动系统
是否有效

现场要求设备操作人员进行验证。

62 倒车镜是否完好 现场检查确认。

63
抽查自行检查、日常维护保
养记录是否及时填写

按照《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安全技术监察规程》（TSG
N0001-2017）要求，在设备每日投入运行前，应按设备
使用维护保养说明要求进行试运行检查并记录。在用厂
车至少每月进行一次日常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每年进
行一次全面检查并记录，记录至少保存五年（自查和维
保由安全管理人员组织，厂车作业人员进行，基本内容



类
别

检查
编号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满足规程和设备使用维护保养说明要求。）

64
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发
生变更是否按规定及时办
理变更手续

调取许可证原件进行检查。（许可证有效期为 4 年；变
更一般为：单位名称变更；住所、办公地址、充装地址
的名称变更；住所、办公地址、充装地址搬迁；多充装
地址中的一个或多个注销；其他需要变更的。变更后 30
日内到原发证机关提出变更申请）

气
瓶
（
移
动
式
压
力
容
器）
充
装

65 是否超范围充装
查验许可证允许的充装项目与实际充装项目是否相符；
是否存在充装非自有产权气瓶行为。

66
现场作业人员是否有有效
证件

是否有附件 2 中所列相应项目的持证作业人员（安全管
理、气瓶充装或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气瓶充装：每班
不少于 2 名持证充装人员，且每班不少于一名持充装证
的检查人员并不得兼职；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持证充
装人员不少于 4 人，并且每班不少于 2 人。持移动式压
力容器充装证检查人员不少于 2 人，且每班至少一人）

67 是否有充装活动记录

应有充装前后检查记录（内容满足《液化气体气瓶充装
规定》（G14193-2009）《压缩气体气瓶充装规定》（GB/T
14194-2017 ）等标准要求）、充装记录（记录的内容至
少应包括充装日期、瓶号、室温、充装介质、充装压力、
充装起止时间、充装人、有无发现异常情况等，保存时
间不应少于 1 年。

68

所使用的压力容器、压力管
道等特种设备是否办理使
用登记，并有有效的定期检
验报告

与以上压力管道、压力容器检查要求相同。

69
抽查是否对自有产权气瓶
办理使用登记

应充装自有产权且办理使用登记气瓶（可以在现场抽查
部分气瓶，并登记出厂编号，要求充装单位提供气瓶使
用登记表进行查询）

70
抽查已充气气瓶上标志、漆
色是否符合规定

气瓶颜色应符合《气瓶颜色标志》（GB 7144-1999）的
要求（常用气瓶颜色：氧气淡兰色；氢气淡绿色；氮气
黑色；乙炔白色）；标志：气瓶应粘贴“气瓶警示标签”、
“气瓶合格标签”。



类
别

检查
编号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71
抽查是否充装超期未检、超
过使用年限以及使用过的
非重复充装气瓶

在在满瓶区或充装排上抽取若干个气瓶，记录好气瓶出
厂编号后，与气瓶护罩、检验标志环（液化石油气瓶）
以及瓶肩上钢印标志中的制造日期、检验日期进行对照。
（部分气瓶检验周期：液化石油气钢瓶：4 年（50 公斤 3
年）；氧、二氧化碳、氢气瓶：3 年；氯气瓶：2 年；乙
炔气瓶：3 年；氮气、惰性气体气瓶：5 年；）

其

他

72

安全生产百日大排查大整

治专项行动和“两节”“两

会”保障工作自查自纠报告

检查使用单位相应自查报告和隐患台账。

73 涉危险化学品企业
涉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的生产、储存、使用单位是否做

好防火、防爆等工作。

74 企业值班值守情况
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是否制定了节日和“两会”期间

由安全管理负责人带班的值班情况。


